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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報載：陸客來台觀光旅遊多支付高價團費

，惟經層層剝削多已遠低於我國「旅行業接

待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旅行團品質注意事

項」之標準，導致旅遊品質低落，甚至間接

影響旅遊安全，其關係我國觀光旅遊事業未

來之發展至鉅，政府相關單位有無違失，又

究應如何補救，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。 

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我國自 97 年 7 月 18 日全面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後，

觀光人數逐年攀升，對我經濟帶來一定之助益，然伴隨

陸客來台人數不斷增加，亦衍生出團費高、品質低之爭

議，甚至間接影響旅遊安全等問題，對我國觀光旅遊事

業未來之發展影響甚鉅，究政府相關單位之監督管制措

施是否完備，案經本院調查竣事，爰將調查意見臚述於

后：  

一、針對陸客來台發生團費高品質低之爭議，觀光局應透

過現有協商機制，基於平等互惠原則與對岸積極磋商

，解決團費遭剝削之問題，以避免對我方誤解，影響

我觀光旅遊聲譽；另宜充分發揮台旅會駐北京辦事處

職能，藉以提昇我旅遊品質 

(一)為落實提升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旅遊團品質、保

障旅客權益，觀光局業訂頒「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

人民來台觀光旅遊團品質注意事項」，要求旅行業

者辦理大陸觀光團體業務應遵守相關規範，且該局

在執行面部分，採事前審核、事中查核、事後考核

機制，事前透過管考系統自動檢核大陸觀光團資料

以確保基本接待品質，維護旅客旅遊安全；事中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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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景點、定點及跟團查核方式以稽查是否符合規範

，如有違規經調查屬實，依規定予以嚴處。事後則

透過旅客滿意度調查，以瞭解大陸旅客在臺旅遊品

質及意見。並輔以監看大陸地區旅遊廣告、兩岸兩

會（台旅會、海旅會）協商、提供檢舉專線等措施

，遏止接待業者惡性削價競爭。又為提升服務品質

，辦理導遊人員在職及精進訓練、推動旅行購物保

障制度並輔導旅行業推出區域化、深度化之旅遊行

程，有效分流旅客，使大陸旅客充分體驗高品質服

務。且對於國內部分旅行業者反映大陸組團社壓低

團費等情，觀光局業邀請旅行業及法律專家會商，

未來將從法制、管理及大陸旅客意見調查等面向研

議改進。 

(二)惟查觀光局對於陸客來台旅遊品質雖已建立諸多監

管措施及執行相關作為，然仍無法全面遏阻高團費

低品質之爭議出現，相關原因，經本院邀集旅行社

業者、旅行公會座談，據渠等表示，對於團費高品

質低之原因，在於陸客來台觀光業務為買方市場，

旅客繳交高額團費給大陸組團社，而大陸組團社高

接後低付給臺灣接待社，臺灣旅行業者為取得接待

機會，不得已接受大陸組團社削價，甚至為取得業

務自行削價競爭，導致零團費及負團費之情形發生

，僅能透過購物行程賺取佣金以彌補團費損失。 

(三)是以，旅遊團品質之良莠與團費價格實有極大關連

性，旅遊費用之多寡與可享受旅遊品質之高低有直

接影響。陸客如付出高額團費給大陸組團社，大陸

組團社高接後低付給臺灣接待社，導致接待社能提

供之旅遊品質，必定與旅客支付之團費無法達成等

價關係，致有團費高品質低之批評出現。基此，觀

光局應透過現有協商機制，基於平等互惠原則與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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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積極磋商，解決團費遭壓低剝削之問題，以避免

對我方誤解，影響我觀光旅遊聲譽。 

(四)另台旅會已於 99年 5月 4日正式於北京設立辦事處

，為第一處有官方色彩之駐大陸機構，意義重大，

其業務職掌係辦理大陸市場宣傳推廣、媒體邀訪、

旅遊資訊提供及兩岸觀光交流合作等事宜，於對推

動台海兩岸觀光交流合作及聯繫應有助益。觀光局

應研擬如何充分發揮辦事處職能，為旅客提供快捷

、便利、有效之服務，並以該處作為陸客來台旅遊

返陸後對於我國旅遊品質相關意見之反應窗口，藉

以瞭解旅客對於我國旅遊環境及相關旅遊軟硬體設

施之滿意程度，進而提昇我國旅遊品質。 

二、觀光局針對旅行業及導遊人員辦理接待大陸地區人民

來臺觀光團體業務，訂定價格管制，冀以維護旅遊服

務品質，惟旅遊活動係屬自由競爭市場，過多干預與

限制是否恰當，該局應予檢討，適時逐步回歸市場機

制 

(一)依據「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旅遊團品

質注意事項」第 2 點規定略以：「為落實提升大陸

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旅遊團品質、保障旅客權益、確

保旅行業誠信經營及服務、禁止零負團費並維持旅

遊市場秩序，旅行業及導遊人員辦理接待大陸地區

人民來臺觀光團體業務，最低接待費用每人每夜平

均至少 60 美元，該費用包括住宿、餐食、交通、門

票、導遊出差費、雜支等費用及合理之作業利潤，

但不含規費及小費。」訂定價格控管之目的在於陸

客來台觀光係屬旅遊新興市場，為維護旅遊服務品

質並顧及兩岸特殊關係情勢，價格控管為不得已之

過渡性輔導措施。 

(二)本院為瞭解陸客來台旅遊業務實際執行情形，經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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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旅行業者、公會舉行座談，據渠等表示，政府雖

訂有諸多規定，然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，為了搶奪

陸客大餅，業者削價競爭十分普遍，觀光局雖有陸

客團每人每夜平均至少 60 美元之最低接待費用規

定，然實際上低於 60 美元，甚至 30 美元以下之低

價團卻屢見不鮮。因低價接團，導致大陸觀光客旅

遊品質不佳，不如一般國民旅遊團外，甚至因低價

競爭，無利可圖之下，僅能透過購物行程賺取佣金

以彌補團費損失，購物佣金收入成為導遊收入的一

種賭注時，引發購物糾紛情事，時有所聞。復以入

境旅遊無須直接面對客訴壓力，接待旅行社對於品

牌之維護較不重視。而部分守法旅行社，為符合規

定，又要講求旅遊品質，根本無法接到生意，只能

選擇退出市場，或選擇性接團，導致劣幣驅逐良幣

之情形發生。又花蓮縣政府於 100 年 5 月 19 日以旅

行業未能確實遵守執行「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

來臺觀光團品質注意事項」規定，並有以低價甚至

零團費競攬陸客團，均以依賴遊客購物佣金維持成

本之情事，造成藝品商店藉以抬高物價以供導遊人

員抽取佣金，形成剝皮商店，影響消費者權益及我

觀光形象甚鉅，函請觀光局查復並副知本院。顯見

確有低價團及零團費狀況存在。 

(三)經查觀光局為維持陸客來台旅遊品質，穩健市場發

展，除要求旅行業及導遊人員接待大陸觀光團應遵

守上開規範外，在執行面部分，尚採事前審核、事

中查核、事後考核機制，且每週固定至少派員 1 至

2 組前往旅行社及陸客團前往之重要景點查察，查

察結果，大陸旅行團來台平均每日團費成本均達最

低 60 美元之規定，少數落在 50 至 60 美元之間的旅

行團，若加上合理利潤則均符合規定。然而觀光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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囿於人力不足，尚難全面稽查，故其查察結果顯與

上開旅行業者及地方政府反映之實際結果存有極大

落差。 

(四)基上可知，觀光局訂定「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

來臺觀光旅遊團品質注意事項」，據以規範旅行業

及導遊人員辦理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

動業務，有關之團費、品質、租用遊覽車、安排購

物及其他與旅遊品質等規定，立意良善。然業者為

符合價格規定，又為爭取業務，不乏有削價競爭之

傳聞，甚以購物佣金貼補團費損失之情事發生，導

致市場秩序遭到破壞，甚至排擠優良旅行社之情形

發生。反觀該局對於日、韓、港、澳、星馬等其他

國家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旅遊團部分，並未如大陸團

一般訂定價格控管及諸多限制措施。是以，觀光局

為維護旅遊服務品質並顧及兩岸特殊關係情勢，價

格控管為初期不得已之過渡性輔導措施，惟在自由

市場經濟下，價格控管及過多之限制是否恰當，該

局應予以檢討，適時逐步回歸市場機制。 

三、開放陸客來台觀光自由行在即，面對可能衍生之問題

，觀光局亟宜儘早籌謀，預先研議配套措施。另應重

視觀光景點品質維護及旅遊安全之管理，期使我觀光

事業得以永續經營 

經查自 97 年 7 月 18 日正式全面開放陸客來台觀

光迄 100 年 4 月 30 日止，陸客來台人數總計 336 萬

5,150 人次（觀光團 224 萬 6,540 人次，商務及其他

目的 111 萬 8,610 人次）；合計創匯新台幣 1,958 億

元（其中觀光團 1,147 億元，商務及其他目的 811 億

元）。各地旅館、餐飲、遊覽車、購物店乃至夜市商

家直接受惠，也有助於促進國內觀光相關產業的投資

及發展。又兩岸協議預定於近期開放北京、上海等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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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陸客來台自由行，未來大陸地區居民來台觀光人次

將再增加。面對如此龐大之觀光人口，除探討可帶來

之商機之外，政府單位更應作好相關配套措施，針對

開放自由行之後，旅客在無隨團導遊領隊之照料下，

如面臨安全問題時，如何解決。且自由行無團進團出

之限制，面對旅客逾期滯留，是否將造成國家安全威

脅之疑慮。另自由行旅客規劃行程將透過網路查詢或

其他管道詢問相關資訊，是以我國旅遊環境之資訊化

程度、相關資訊透明度，將直接面臨檢驗，在資訊的

提供與連結上，能否做到即時與充分，能否提供機票

、酒店、行程規劃上等基本資訊予旅客參考，並藉以

宣導我國特色觀光行程。甚至就購物商店、旅館、餐

廳等能否設置相關推薦商店制度，於給予旅客更安心

之選擇；另針對某些藝品商店藉抬高物價以供導遊人

員抽取佣金，形成剝皮商店，影響消費者權益及我觀

光形象之情形，更應加強查察。凡此種種，主管機關

觀光局亟宜儘早籌謀，預為規劃因應。復以，近年來

陸客來台觀光旅遊發生重大意外事件頻傳，已造成多

人死傷，在追求提高陸客來台觀光人數及其帶來之商

機下，是否應更加重視觀光景點品質維護及旅遊安全

之管理，以避免重大災害再度發生，斲傷我觀光旅遊

形象，期使我觀光事業得以永續經營，乃主管機關當

務之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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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三，函請交通部觀光局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二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

。 

 

 


